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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在用违标电动

自行车过渡期管理工作的通告

潮府告〔2019〕7号

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为切实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作，

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

作的通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等有关规

定，市政府决定设定在用违标电动自行车管理过渡期，现就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规定，电动自

行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有脚踏骑行能力；

（二）具有电驱动或/和电助动功能；

（三）电驱动行驶时，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25km/h；电助动行驶

时，车速超过25km/h，电动机不得提供动力输出；

（四）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小于或等于55kg；

（五）蓄电池标称电压小于或等于48V；

（六）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小于或等于400W。

在用违标电动自行车是指已经进入流通和使用，不符合上述标

准或者符合上述标准但不具备CC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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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用违标电动自行车管理过渡期为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年4月15日止。

三、2019年7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为违标电动自

行车办理注册登记时间。违标电动自行车须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发放的临时号牌及临时行驶证，方可上路行驶。临时号牌及

临时行驶证的有效期至2022年4月15日止，期满自动失效，违标电

动自行车不得上路行驶。

四、为切实方便群众办理违标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委托相关邮政网点（具体见附件）核发临时号牌及

临时行驶证。根据省物价局、财政厅核定的标准，我省违标电动自

行车注册登记的牌证费收取标准为整套30元（包括号牌、行驶证、

固封装置）。

五、违标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时应当携带车辆

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二）车辆来历证明（发票、收据或者车主本人合法取得车辆的

声明）；

（三）车辆产品合格证。

六、支持销售商带牌销售、带保险销售等便民服务，鼓励电动自

行车所有人购买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相关保险产品。

七、临时号牌及临时行驶证仅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有效，不能在

我市辖区外使用。

八、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或过渡期届满后仍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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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的违标电动自行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九、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2年4月15日。

附件：委托办理违标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相关邮政网点信息

潮州市人民政府

2019年7月22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区域

湘桥区

湘桥区

湘桥区

湘桥区

湘桥区

湘桥区

潮安区

潮安区

潮安区

潮安区

服务网
点名称

枫春服
务点

枫溪邮
政支局

新洋邮
政支局

意溪邮
政支局

磷溪邮
政支局

临时注
册登记
服务点

凤塘邮
政支局

古巷邮
政支局

浮洋邮
政支局

龙湖邮
政支局

地址

潮州市湘桥区绿茵路绿怡园
铺面（金山实验幼儿园旁）

潮州市枫溪区外马路

潮州市湘桥区凤新街道新
洋路金环综合楼1号门市

潮州市湘桥区意溪镇坝街
中段

潮州市湘桥区磷溪镇溪口
三村镇道西侧

潮州市湘桥区永春北路丽
春综合楼1楼,平安财产保
险潮州支公司门店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安揭
公路大埕村“十亩石路片”

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镇府前
街枫洋路段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潮汕
公路浮洋车站对面

潮州市潮安区龙湖镇府前
路2号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日8:30-12:00 14:30-18:00

周一至周五8:30-11:30 14:00-17:00，
周六9:30-12:00 13:00-16:30

周一至周五8:30-11:30 14:00-17:00，
周六9:30-12:00 13:00-16:30

周一至周五8:30-11:30 14:00-17:00，
周六9:30-11:30

周一至周五8:45-11:30 13:30-17:00，
周六9:30-11:30

周一至周五9:00-12:00,14:00-18:00，
周六日9:30-11：30,14:30-17:30

周一至周五8:45-11:30 13:30-17:00，
周六9:30-11:30 14:30-16:30

周一至周五8:45-11:30 13:30-17:00，
周六9:30-11:30 14:30-16:30

周一至周五8:45-11:30 13:30-17:00，
周六9:30-11:30 14:30-16:30

周一至周五8:45-11:30 13:30-17:00，
周六9:30-11:30 14:30-16:30

委托办理违标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相关服务网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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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区域

潮安区

潮安区

潮安区

潮安区

潮安区

潮安区

饶平县

饶平县

饶平县

饶平县

饶平县

饶平县

饶平县

服务网
点名称

金 石 邮
政支局

文 祠 邮
政支局

归 湖 邮
政支局

潮 安 大
道 邮 政
支局

临 时 注
册 登 记
服务点

临 时 注
册 登 记
服务点

新 丰 邮
政支局

浮 山 邮
政支局

钱 东 邮
政支局

海 山 邮
政支局

东 界 邮
政支局

黄 冈 服
务点

临 时 注
册 登 记
服务点

地址

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金石
大道中段

潮州市潮安区文祠镇文祠
中社村文祠中学左前侧

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溪口
村村道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潮安
大道与彩文路交界处

潮州市潮安区县城龙桥路
与彩文路交界1楼,平安财
产保险潮安支公司门店

潮州市潮安区江东镇上庄
村滨江综合楼第1幢1号
商铺,人民财产保险江东营
销部门店

潮州市饶平县新丰镇丰联
广新路16号

潮州市饶平县浮山镇中兴
路

潮州市饶平县钱东镇钱东
大道北97号

潮州市饶平县海山镇黄隆
文公埕

潮州市饶平县所城镇所城
居委

潮州市饶平县黄冈镇河南
新厝管区邮政办公楼一楼

潮州市饶平县三饶大道东
150米饶北机动车检测站
隔壁,人民财产保险三饶营
销部门店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8:45-11:30 13:30-17:
00，周六9:30-11:30 14:30-16:30

周一至周五 8:45-11:30 13:30-17:
00，周六9:30-11:30

周一至周五 8:45-11:30 13:30-17:
00，周六9:30-11:30

周一至周五 9:00-11:30 13:30-17:
00，周六9:30-11:30 14:30-16:30

周一至周六8:30-12:00,14:00-18:00

周一至周六 9：00—12：00，14：30—
17：00

周一至周五 8:30-11:30 14:00-17:
30，周六9:30-11:30 14:00-16:30

周一至周五 8:30-11:30 14:00-17:
30，周六9:30-11:30 14:00-16:30

周一至周五 8:30-11:30 14:00-17:
30，周六9:30-11:30 14:00-16:30

周一至周五 8:30-11:30 14:00-17:
30，周六9:30-11:30 14:00-16:30

周一至周五 8:30-11:30 14:00-17:
30，周六9:30-11:30 14:00-16:30

周一至周日9:00-12:00 14:30-18:00

周一至周六 8：30—12：00，14：3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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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潮州市实施技术标准战略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潮市监规〔2019〕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市财政局，各县

（区）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各分局：

《潮州市实施技术标准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市司法局

审查通过（审查文号：潮司规审〔2019〕17号），现印发给你们，自

2019年9月15日起施行。

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8月13日

潮州市实施技术标准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和实施技术标准战略，鼓励和支持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技术标准战略的研究和实施，促进我市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实施技术标准

战略专项资金的监督和管理，根据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法人（企业、行业协会、

科研单位、院校等单位）可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实施技术标准战

略专项资金资助（以下简称“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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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资助范围包括：主导或协助制订、修订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组建标准化活动组织；取得

标准化科研项目成果；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组织实施技术标准战

略活动。

第四条 参与国际标准的起草、修订，并且其提案是唯一被采

纳为国际标准核心内容的，为主导制订、修订国际标准的单位。

参与国际标准起草、修订，并且其提案被采纳为国际标准重要

内容的，为协助制订、修订国际标准的单位。

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主导制订、修订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的单位：

（一）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的唯一起草单

位；

（二）标准文本的“前言”中排序首位的起草单位。

不符合上述两项所列条件之一的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或团体标准制订、修订的单位，视为协助制订、修订单位。

第六条 主导或协助制订、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的，资助额度分别为：

（一）每主导制订一项国际标准，资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协助

制订的，资助额度不超过15万元；

（二）每主导制订一项国家标准，资助额度不超过15万元；协助

制订的，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

（三）每主导制订一项行业标准，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协助

制订的，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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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主导制订一项地方标准，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协助

制订的，资助额度不超过2万元；

（五）每主导制订一项省级以上社会团体发布的团体标准的，资

助额度不超过2万元；每主导制订一项市级及市级以下社会团体发

布的团体标准的，资助额度不超过3千元；协助制订的，资助额度为

主导制订的一半。

（六）主导或协助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

准的，资助额度不超过上述对应主导或协助制订标准资助额度的一

半，主导或协助修订团体标准的，不再进行资助。

第七条 多个单位同时协助制订、修订同一项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的，按单一项目给予资助，资

金由所有参与单位平分。

第八条 每承担一项省级标准化科研项目并取得成果的，一次

性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每承担一项国家标准化科研项目并取

得成果的，一次性资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

第九条 每承担一项市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并通过验

收确认的，一次性资助额度不超过2万元；每承担一项省级标准化

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并通过验收确认的，一次性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

元；每承担一项国家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并通过验收确认的，

一次性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

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包括：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标准检验检测

验证点及工业、农业、服务业各类标准化试点。

第十条 组建标准化活动组织并发挥作用的，按以下标准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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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一）对承担广东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

处或标准化工作组工作的单位，一次性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

（二）对承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或标准化工作组工作的单位，一次性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

（三）对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专业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

书处或标准化工作组工作的单位，一次性资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

对组建标准化工作组获得资助后，再由本级活动组织晋升为高

一级标准化活动组织的，按高一级资助标准补齐金额。

第十一条 组织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活动的，每年资助额度不超

过5万元。

第十二条 资助项目应为上一年度完成的项目，实行一次性资

助。项目完成时间以相关部门的批准或证明文件为准。

同一单位同一年度获得资助的资金总额不得超过20万元。

第十三条 每年8月底前，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网站上发布公告，通知相关单位申报资助。

第十四条 申请资助的单位应在申报期限内提交资助申请，未

按时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相应资助。

第十五条 中央、省驻潮单位、市直有关部门、市属单位，直接

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资助。其它单位按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

地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材料，由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

核盖章后，汇总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荐申报。

第十六条 申请资助的单位应根据项目的性质提交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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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文件（复印

件）;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申请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资助项目

的，应提交法定主管部门批准发布该标准的文件或已正式发布的该

标准文本，主导或协助制订、修订标准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参与程

度证明材料）；申请国际标准资助项目的，应提交由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出具的主导或协助制订、修订该国际标准的有效证明材料；

（四）申请省级、国家级标准化科研资助项目的，应提交下达相

关项目的主管部门出具的成果鉴定或结题验收文件；

（五）申请组建标准化活动组织资助项目的，应提交国家、省标

准化主管部门或国际标准化组织出具的批准成立文件；

（六）申请标准化试点示范资助项目的，应提交下达相关项目的

主管部门出具的成果鉴定或结题验收文件；

（七）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七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资助的项目汇总整理后，

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进行为期6日公示。

第十八条 对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资助项目，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在专项资金总额内按比例确定资助额度，报市分管领导

同意后下达指标文件，由市财政局按规定下达资助资金。

第十九条 对弄虚作假骗取资助的申请单位，责令其将资助资

金全部退缴市财政，予以公开通报批评，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其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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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资助项目予以审查，徇私舞弊、贪污受贿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9年 9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年12月31日。原市财政局、市质监局联合发布的《潮州市

实施技术标准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潮财工[2016]90号）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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